
A45

■ 2019年6月26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之法律意见书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ＦＩＲＭ． ＧＵＡＮＧ ＤＯＮＧ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４０１１

号香港中旅大厦

２１－２４

层

２１－２４／Ｆ

，

ＣＴ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Ｎｏ．４０１１

，

ＳｈｅｎＮａｎ Ｒｏａｄ

，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ＰＲＣ．

电话（

Ｔｅｌ

）：

００８６－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５５５．

传真（

Ｆａｘ

）：

００８６－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０６８

邮政编码（

Ｐ．Ｃ．

）：

５１８０４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ｕａｓｈａｎｇ．ｃｎ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之法律意见书

致：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泰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委托，就华泰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创新”）参与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进行核查，在充分核查的基础上，本所的经办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就此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１４

号）》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１４４

号）》《科创板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

］

１４８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 （上证发 ［

２０１９

］

２１

号）》（以下简称 “《实施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 （上证发［

２０１９

］

４６

号）》（以下简称“《业务指引》”）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重要提示和声明：

１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

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的要求对本

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进行核查，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２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战略投资者相关

事项进行了核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查阅的文件。

３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战略投资者已保证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

资料和文件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者误导之处；

该资料和文件于提供给本所之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发生任何变更。

４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其他单位或个人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证言、书

面陈述或文件的复印件出具法律意见。

５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核查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资质之目的而使

用，未经本所书面许可，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６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必备文件之一，随同其他

材料一起备案，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以上提示和声明，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要求，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和战略投资者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查阅，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战略投资者基本情况

１

、主体信息

根据华泰创新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及相关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华泰创新的工商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８

号楼

１５

层

１５０１

法定代表人 王磊

注册资本

３５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３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销售贵金属；酒店管理；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住宿；餐饮服务；

销售食品；健身服务；游泳池；洗衣代收；打字、复印；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会议服

务；承办展览展示；旅游信息咨询；票务代理服务。 （“

１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

开方式募集资金；

２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３

、不得发放贷

款；

４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５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

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东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

根据华泰创新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调查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华泰创新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

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

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 因此，华泰创新不属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

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

登记备案程序。

２

、股权结构

根据主承销商和华泰创新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华泰创新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注：

①

华泰证券法定代表人为周易，注册地址为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

２２８

号，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编号为

９１３２００００７０４０４１０１１Ｊ

；

②

华泰联合法定代表人为

刘晓丹，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

０１Ａ

、

０２

、

０３

、

０４

）、

１７Ａ

、

１８Ａ

、

２４Ａ

、

２５Ａ

、

２６Ａ

，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编号为

１０５４００００

。

３

、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根据发行人、主承销商和华泰创新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以及华泰创新

提供的关联关系调查表等资料，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华泰创新与主承销商为华泰证券同一控制下相关子公司，华泰创新与主承

销商存在关联关系；华泰创新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４

、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实施办法》《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华泰创新就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公司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

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二）本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三）本公司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四）本公司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

为。

（五）本公司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本公司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六）本公司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另类投资子公司，属于自营

投资机构。本公司完全使用自有资金参与新股申购，不涉使用产品募集资金或

私募备案等事宜。

（七）本公司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

不得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八）本公司开立专用证券账户存放获配股票，并与本公司自营、资管等其

他业务的证券有效隔离、分别管理、分别记账，不与其他业务进行混合操作。上

述专用证券账户只能用于在限售期届满后卖出或者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向证券金融公司借出和收回获配股票， 不买入股票或者其

他证券。 因上市公司实施配股、转增股本的除外。 ”

二、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１

、战略配售方案

（

１

）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 跟投机构为华泰

创新， 无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

２

）参与规模

根据《业务指引》，华泰创新将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中一定比例的股票， 具体比例根据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规

模分档确定：

①

发行规模不足人民币

１０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５％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②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１０

亿元以上、不足人民币

２０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４％

，但

不超过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

③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２０

亿元以上、不足人民币

５０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３％

，但

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

④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５０

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

２％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

元。

因华泰创新最终认购数量与最终发行规模相关， 保荐机构有权在确定发

行价格后对华泰创新最终认购数量进行调整。

（

３

）配售条件

参与跟投的华泰创新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不参加本次发行初步询

价，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

购的股票数量。

（

４

）限售期限

华泰创新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

２

、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核查意见

根据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供的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方案》和《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

创板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方案》，发行人、主承销商和华泰创新分别出具的

承诺函，以及战略投资者出具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 无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且本次

战略配售对战略投资者参与规模、配售条件和限售期限进行约定，本所律师认

为，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符合《实施办法》《业务指引》等法律法

规规定，华泰创新作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符合本次

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情形核查

《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

不得存在以下情形：

１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

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２

、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３

、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４

、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

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５

、除本指引第八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

购发行人股票， 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的情形；

６

、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

根据发行人、主承销商和华泰创新提供的保荐协议、配售协议，发行人、主

承销商和华泰创新分别出具的承诺函，以及战略投资者出具的调查表等资料，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

不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

合《实施办法》《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华泰创新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

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向华

泰创新配售股票不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高 树 黄俊伟

陈 波

年 月 日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源创”或“发行人”）拟在

中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称“本次发行”）。 华兴源创

已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或

“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２

日签署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苏州华

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保荐协议》，华泰

联合证券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泰创新”）为实际控制华泰联合证券的证券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

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

务指引》（以下简称“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通过华泰

创新参与华兴源创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进行跟投。

一、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核查

１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磊

设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８

号楼

１５

层

１５０１

注册资本：

３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

３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要业务描述：在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的框架下，使用自有资金开展《证

券公司证券自营投资品种清单》所列品种以外的金融产品、股权等另类投资业

务。

经核查，华泰创新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

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 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

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因此，华泰创新不属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管理人，无需按照相

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２

、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经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华泰创新与主承销商为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同一控制下相关子公司，华泰创新与主承销商存在关联关系；华泰

创新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

、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实施办法》、《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华泰创新就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公司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

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二）本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三）本公司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四）本公司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

为。

（五）本公司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本公司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六）本公司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另类投资子公司，属于自营

投资机构。本公司完全使用自有资金参与新股申购，不涉使用产品募集资金或

私募备案等事宜。

（七）本公司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

不得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八）本公司开立专用证券账户存放获配股票，并与本公司自营、资管等其

他业务的证券有效隔离、分别管理、分别记账，不与其他业务进行混合操作。上

述专用证券账户只能用于在限售期届满后卖出或者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向证券金融公司借出和收回获配股票， 不买入股票或者其

他证券。 因上市公司实施配股、转增股本的除外。 ”

４

、保荐机构关于华泰创新基本情况的核查意见

（

１

）华泰创新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

（

２

）华泰创新具备较强资金实力；

（

３

）华泰创新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

（

４

）华泰创新同意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本公司承诺认购数量的

发行人股票；

（

５

）华泰创新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

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

６

）华泰创新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

７

）华泰创新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

８

）华泰创新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

行为；

（

９

）华泰创新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华泰创新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

１０

）华泰创新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另类投资子公司，属于自

营投资机构。华泰创新完全使用自有资金参与新股申购，不涉使用产品募集资

金或私募备案等事宜；

（

１１

） 华泰创新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

营，不得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二、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１

、战略配售方案

（

１

）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 跟投机构为华泰

创新， 无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

２

）参与规模

根据《业务指引》，华泰创新将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中一定比例的股票， 具体比例根据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规

模分档确定：

（

１

）发行规模不足人民币

１０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５％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

２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１０

亿元以上、不足人民币

２０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４％

，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

（

３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２０

亿元以上、不足人民币

５０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３％

，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

（

４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５０

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

２％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

元。

因华泰创新最终认购数量与最终发行规模相关， 保荐机构有权在确定发

行价格后对华泰创新最终认购数量进行调整。

（

３

）配售条件

参与跟投的华泰创新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不参加本次发行初步询

价，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

购的股票数量。

（

４

）限售期限

华泰创新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

２

、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无发行

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且本次战略配售对战略投资者参与规模、配售条件

和限售期限进行约定。本保荐机构认为，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

符合《实施办法》《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华泰创新作为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

售资格。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情形核查

《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

不得存在以下情形：

１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

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２

、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３

、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４

、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

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５

、除本指引第八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

购发行人股票， 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的情形；

６

、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

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保荐机构对于战略投资者的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

符合《实施办法》《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华泰创新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

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向

华泰创新配售股票不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保荐代表人：

时 锐 吴学孔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

6

月

26

日

（三）发行价格确定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剔除后的剩余报价情况，综合考虑发

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

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

２４．２６

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１

、

３６．９７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８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

算）；

２

、

３５．９９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８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

算）；

３

、

４１．０８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８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４

、

３９．９９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８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本次确定的发行价格不高于网下投资者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全部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和养老金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四个数中的孰低值。

本次发行价格确定后发行人上市时市值为

９７．２８

亿元，最近两年净利润为

正且累计为

４５

，

２９５．５１

万元， 满足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２．１．２

条的第一项标准：

“（一）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

亿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

润不低于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或者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

亿元，最近一年净利

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１

亿元”。

（四）有效报价投资者的确定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规定的有效报价确定方式，在按剔

除原则剔除之后， 报价不低于发行价

２４．２６

元

／

股的

１４８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１

，

２８５

个配售对象为本次网下发行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对应的有效申报拟申

购数量为

７５８

，

１３０

万股，申购倍数为

２５７．６２

倍。 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均可且必

须按照本次发行价格参与网下申购。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相关信息请见附表。

本次初步询价中，

５６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２８６

个配售对象申报价格低于本

次发行价格

２４．２６

元

／

股，对应的拟申购数量为

１６２

，

５１０

万股，详见附表中备注为

“低价未入围”部分。

（五）与行业市盈率和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比较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专用设备制造业（

Ｃ３５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Ｔ－３

日），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３１．１１

倍。 可比上

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１８

年扣非后

ＥＰＳ

（元

／

股）

Ｔ－３

日股票收盘价（元

／

股） 对应的静态市盈率

３００５６７

精测电子

１．０８１２ ５３．２２ ４９．２２

３００６０４

长川科技

０．１０５０ １８．９６ １８０．５７

平均

１１４．９０

本次发行价格

２４．２６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１８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摊薄后市盈率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

盈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静态市盈率。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股票种类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数量和发行结构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数量为

４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００％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４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

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５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５％

。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

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

１

，

６４８

，

８０４

股，占发行总量的

４．１１％

。

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则

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３０

，

８３２

，

１９６

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１９％

；网上发行数量调整为

７

，

６１９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１９．８１％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三）发行价格

通过初步询价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４．２６

元

／

股。

（四）募集资金

若本次发行成功，预计发行人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７

，

２８２．６０

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

９

，

１９３．３０

万元（不含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８

，

０８９．３０

万元。

（五）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同时截止。申购结束

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申购情况于

Ｔ

日决定是否启动

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回拨机制的启动将根据网上投

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

回拨前网上发行数

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１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

行；

２

、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未超过

５０

倍的，将不启动回拨机制；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在

５０

倍以

上但低于

１００

倍（含）的，应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

５％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１００

倍的，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 回拨后无限售期的网下发行数量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公

开发行无限售期股票数量的

８０％

；

３

、若网上申购不足，可以回拨给网下投资者，向网下回拨后，有效报价投

资者仍未能足额申购的情况下，则中止发行；

４

、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中止发

行。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

制，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在《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以下简称 《网

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披露。

（六）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

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６

个月。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

象获配一个编号。单个投资者管理多个配售产品的，将分别为不同配售对象进

行配号。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

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部分，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２４

个

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七）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八）拟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九）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

周三

刊登《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等相关公告与文件

网下投资者提交核查文件

网下路演

Ｔ－５

日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周四

网下投资者提交核查文件（当日

１２

：

００

前）

网下投资者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注册截止日（当日

１２

：

００

前）

网下路演

Ｔ－４

日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周五

初步询价日（申购平台），初步询价期间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下路演

Ｔ－３

日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周一

初步询价日（申购平台），初步询价期间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初步询价截止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开展网下投资者核查

战略投资者缴纳认购资金

Ｔ－２

日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周二

确定发行价格

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及其可申购股数

战略投资者确定最终获配数量和比例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周三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日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周四

网下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当日

１５

：

００

截止）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确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及网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网上申购配号

Ｔ＋１

日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周五

刊登《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确定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Ｔ＋２

日

（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

周一

刊登《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下发行获配投资者缴款，认购资金到账截止

１６

：

００

网上中签投资者缴纳认购资金

网下配售投资者配号

Ｔ＋３

日

（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

日）

周二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Ｔ＋４

日

（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

日）

周三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招股说明书》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网下发行申购日。

（

２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

３

） 如因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网下投资者无

法正常使用其网下申购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 请网下投资者及

时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三、战略配售情况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将进行跟投。 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４．２６

元

／

股，对

应本次公开发行的总规模为

９．７３

亿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

与承销业务指引》“发行规模不足

１０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５％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确定的最终跟投比例为

４．１１％

，即

１

，

６４８

，

８０４

股，不足初

始跟投股数

２

，

００５

，

０００

股。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的约定，差异部分

的

３５６

，

１９６

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

，

６４８

，

８０４

股， 占发行总量的

４．１１％

。

战略投资者名称 应跟投的股票数量（股） 应跟投的金额（元） 限售期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６４８

，

８０４ ３９

，

９９９

，

９８５．０４ ２４

个月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 跟投机构为华泰

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无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安

排。

四、网下发行

（一）参与对象

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认，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有效报

价配售对象为

１

，

２８５

个，其对应的有效报价数量为

７５８

，

１３０

万股，具体情况

详见本公告之“一、初步询价结果及定价”。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可通

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查询其报价是否为有效报价及其对应的有

效报价数量，凡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参与本次网

下申购。

（二）网下申购

在初步询价过程中提供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必须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

子化平台参与本次网下申购，通过该平台以外方式进行申购的视为无效。

１

、本次网下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参与网下申购

的配售对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填写并提交申

购价格和申购数量，其中申购价格为本次发行价格

２４．２６

元

／

股；申购数量应为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的有效报价所对应的有效报价数量。

２

、网下投资者为参与申购的全部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后，应当一次性

全部提交，多次提交申购记录的，以其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申购记录为准。

３

、网下申购时，投资者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名称、证券账户号码以及

银行收付款账户必须与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的信息一致， 否则视为无效

申购。 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有

效报价配售对象自行负责。

４

、配售对象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告的规定进行网下申购，并自行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５

、网下投资者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Ｔ

日）申购时，无需缴纳申购资金。

（三）网下初步配售股份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Ｔ－６

日）刊登的《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确定的配售原则，将网下发行股票初步配售给提供

有效报价并参与了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并将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

Ｔ＋２

日）刊登

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中披露初步配售情况。

（四）公布初步配售结果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

Ｔ＋２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内容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名称、每个

获配网下投资者的报价、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量、应缴纳认购款金额等信息

以及列表公示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少于报价时申报数

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以上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

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五）认购资金的缴付

（下转

A46

版）

（上接

A44

版）


